贵州省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

普查质量省级核查办法

1.　目的与任务

为了解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中枯死松树的调查质量，统一检查技术、方法和标准，进一步搞好普查工作，根据国家林业局和贵州省林业厅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核查办法。

2.　核查的对象

本次核查的对象是春季普查的枯死松树数量和清理情况、取样镜检、疫木除治、疫点周边农户房前屋后存放松材松枝情况等。核查树种为马尾松、云南松和黑松等。

3.  核查资料的准备

3.1 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报告及附表；

3.2 2005年县级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细班图和调查统计表；

3.3 疫区县2009年松材线虫病除治和疫木利用实施方案；

3.4 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枯死松树细班分布示意图；

3.5 2008年度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报告及附表；

3.6 2009年枯死松树取样镜检记录。

4.  核查依据

4.1 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

4.2 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

4.3 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普查抽样检测办法》；

4.4 《贵州省2009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考核细则》；

4.5 贵州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的通知》；

4.6 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关于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工作的通知》（黔森检通[2009]03号）。

5.  核查内容

5.1 枯死松树调查合格率（合格细班数/实查细班数×100%）；

5.2 枯死松树清理合格率（合格细班数/实查细班数×100%）；

5.3 疫区疫木除治合格率（合格细班数/实查细班数×100%）；

5.4 枯死松树取样镜检率（实际取样株数/应取样株数×100%）；

5.5 疫点周边农户松材松枝合格率（合格农户数/实查农户数×100%）。

6.  抽查比例

6.1 非疫区县市区抽查乡镇数量
非疫区县市区，乡镇数量15个以内的，每个县至少抽查３个乡镇，乡镇数量15-20（含20）个的，抽查4个乡镇；乡镇数量20个以上的，抽查5个乡镇。松林面积多、区位重要、枯死松树多的县，应适当增加核查乡镇数，最多不超过５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细班最少不低于10个，最多不超过20个。与遵义、金沙、册亨、红花岗区（县）相邻的县，抽查靠近疫区的乡镇不少于４个，抽查细班总数为15～20个。

6.2 疫区县抽查比例
6.2.1 县级疫情发生区，遵义县必须保证抽查3个疫点乡镇，在疫点周边再抽查3个非疫点乡镇；金沙县必须保证抽查2个疫点乡镇，在疫点周边再抽查3个非疫点乡镇；册亨县巧马镇必查，其他非疫点乡镇再抽查3个。

6.2.2 2009年新发生松材线虫病的乡镇或新发生细班的枯死松树全查。

6.2.3 疫点细班周边农户存放松材松枝情况调查，抽查农户总数不少于20户,并填记“2009年春季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周边农户存放松材、松枝情况省级抽查表”。

7.  核查单位的抽取

7.1核查乡镇的抽取
7.1.1 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没有上报枯死松树及其细班的县，按照各乡镇二类调查松树面积（每个县只调查一个主要核查树种）的多少进行排序，从大到小形成闭合环，再按一定的起始号和间隔数，根据6.1规定的核查数量确定核查乡镇。确定的核查乡镇，原则上要满足7.3的要求。（抽乡镇过程材料交院生产科）。
7.1.2 上报枯死松树分布乡镇数量少于应查乡镇数的，全部为必查乡镇；根据乡镇多少，不足6.1规定的核查乡镇数量的，从未上报枯死松树的乡镇中按照7.3的要求随机抽取。

7.1.3 上报枯死松树分布乡镇多于应查乡镇数的，则按照枯死松树的数量多少对乡镇进行排序，枯死松树最多的3个乡镇为必查乡镇。不足6.1规定的核查乡镇数量的，从其他乡镇中按照7.3的要求随机抽取。
7.1.4 疫区县按6.2规定抽取核查乡镇。
7.2核查细班的抽取

7.2.1 核查乡镇的枯死松树细班少于10个的必查，其他从核查细班相邻的二调松林细班中补足抽查量。松林面积多、区位重要、枯死松树多的县，应适当增加核查细班数。

7.2.2 核查乡镇的枯死松树细班多于10个的，应按乡镇中枯死松树细班权重确定抽查乡镇细班个数。具体抽查细班，应按被查乡镇内各个细班的枯死松树多少进行排序，依次编号，首尾相接，形成一个闭合环，再按一定的起始号和间隔数抽取被查细班，直至满足抽查细班数量。（抽查细班过程材料交院生产科）。
7.3核查重点

同等条件优先抽查干线公路、铁路沿线；高压电线经过的区域；变电站、火电站、人为活动频繁的区域、货物仓库周围；近几年枯死松树增长较多和凝冻灾害严重的地块；大型工地和与疫点相临的细班、乡镇等。

8.  核查方法

在各县自查的基础上，省林业厅组织专业队伍到各县（市、区）进行核查，一般每个组2人，一个组负责2～3个县，个别大县或疫区县由一个组负责。

核查人员经过培训后，于5月上旬到达被核查县（具体到达时间由核查单位提前通知）。先召开小型座谈会，核查县简要介绍今年春季普查和枯死松树调查情况，并提供有关核查资料。核查组根据县自查情况和松林分布情况，按照本办法确定核查的乡镇数、路线、细班数（包括已报枯死松树的细班和未报枯死松树的细班）。持县级调查表和二调细班图及省级核查表，在县（市、区）林业局、乡镇林业站技术人员和护林员带领下，逐个细班核查枯死松树的数量和取样及清理等情况，并填写表1（2009年春季枯死松树细班省级核查表）。在核查细班枯死松树过程中，应同时察看沿途或周边是否有枯死松树，若有枯死松树，则填记“2009年春季枯死松树细班省级核查表”。
8.1 细班枯死松树的数量调查：到核查细班周边和至高点，观察细班有无枯死松树，并逐一查数，然后再深入细班内确认枯死原因，并调查枯死松树取样和伐桩数及清理情况（已经清理的必须查数新伐桩），并填写表1、表2。枯死松树已全部清理，新伐桩数大于或等于自查表上枯死松树数量，则认可自查结果；若新伐桩数小于自查表上枯死松树数量，则以本次核查结果为准。若对伐桩的新旧和枯死树与健康树有争议，必须现场认定，必要时走访附近农户。
8.2 枯死松树清理：在核查细班枯死松树数量后，已经清理的，要求对伐桩的数量进行复位，并调查伐桩新旧程度，明显可判定不是枯死松树或旧伐桩，应不予认可；尚未清理的，通过至高点和细班周边调查枯死松树立木数量，并深入细班内核查新伐桩数量和松树枯死原因，并填表1、表2。
8.3 取样镜检：主要核查应该取样镜检数和实际取样镜检数。应该取样镜检数主要根据本次核查有枯死松树的细班数与细班中的枯死树数量计算（每个细班10株以内要求全部取样，超过10株，超过部分按5%株数再取）。实际取样镜检数主要根据被查县2009年的取样镜检记录和实际取样痕迹确定，已经清理的查镜检记录，重点查找对应细班的镜检数。尚未清理的则实地检查树干胸高有无取样痕迹，并填表2。

8.4 疫区疫木除治质量：在核查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中，查找伐桩周边当年直径1厘米以上枝桠数量和高于5公分以上的伐桩数量及伐桩处理情况等。

8.5 疫点细班农户存放松材松枝情况调查：在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周边，随机调查20户农户房前屋后松枝松材存放情况，并填表3（2009年春季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周边农户省级核查表）。

9.　核查时间

2009年5月10日至25日。

10.  核查合格标准

10.1 细班枯死松树数量核查：核查细班的枯死松树数量与自查结果误差≤±10%的，为合格细班；误差>±10%为不合格细班。

10.2 细班枯死松树清理核查：核查细班的枯死松树清理数量与自查结果误差≤±10%的,认可自查结果；误差>±10%的，则以本次核查结果为准。枯死松树清理株数占细班枯死松树总株数在95%（即清理率）以上为合格细班；清理率低于95%的为不合格细班。枯死松树只砍倒，没有清理树干和枝桠的，不属于已清理。

10.3 取样镜检：核查细班枯死松树的实际取样镜检数量和应该取样镜检数量，并计算取样镜检率和填表。只取样未作记录的不予认可；只镜检未作记录的也不予认可；有取样记录未镜检的也不予认可为实际取样镜检数。细班镜检记录与实地枯死松树取样痕迹不吻合的，以取样痕迹核查结果为准。

10.4 疫区枯死松树清理质量：疫区县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枯死松树伐桩周边无直径1厘米以上枝桠或伐桩高度低于5厘米，并进行除害处理的为合格细班。病死松树没有清理或伐桩与枝桠不符合要求，为不合格细班。

10.5 疫点细班周边农户存放松材松枝：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周边农户房前屋后存放有松材松枝的为不合格；没有松材松枝的为合格。

10.6 县级未开展松材线虫病春季枯死松树调查的，省级核查内容都不合格,但核查组要按要求完成外业核查任务。

11.  工作要求

11.1 对外观症状偏红，死亡速度快的枯死松树，在核查时，应进行现场取样（有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除外），并填写取样卡片，样品分两份（县检疫站一份，省检疫站一份），省检疫站的样品由核查人员带回。核查取样数不得列为县级普查取样镜检数量。

11.2 松树枯死原因现场认定：检查细班内枯死松树由核查人员通过现场远观判定枯死原因，并填写核查表；若远观难以判定枯死原因，则走近枯死松树进行诊断。要严格按照省林业厅“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松材线虫病春季普查工作的通知”区分不明原因致死和人为原因（包括自然灾害）致死。若对松树枯死原因省核查组与被查单位有争议不能统一的，应拍照并打电话请示省检疫站。火灾原因要有烧毁痕迹和记录；人为破坏要找到破坏痕迹；冰雪凝冻和风灾造成的松树枯死，必须有倒伏、树干折断、翻根、断梢、断枝、成片枯黄等现象，否则不予认可；割脂松树死亡，割面超过40%的属于强度割脂，可认定为人为破坏。割面没有超过40%的则不能认定为人为破坏。
11.3 枯死松树范围：本次核查的枯死松树，是指不明原因和病虫害致死的松树。可以明显判断属于人为原因、火灾和自然灾害导致松树枯死的,不属于本次核查范围。
11.4 被压木：被压木是指胸径小于林分平均胸径6cm以上或者树高仅达主林层高度三分之二以内的相同世代的林木。根据现地判断主林层是否存在枯死木，若主林层有不明原因的枯死松树，枯死被压木作为核查对象；若主林层无不明原因枯死松树，枯死被压木不作为核查对象。
11.5 县级无管理权限的各单位（经济开发区、保护区、省属林场、市（州、地）所属林场等）按管理权限和经营单位作为独立核查单位；县级具有管理权限的各单位（经济开发区、保护区、市（州、地）所属林场等）按属地原则进行核查。
12.  核查结果

12.1 核查结束，核查组应向县林业局简要通报检查结果，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同时，请林业局在三个调查表上盖章并同时复印留存。

12.2 全部核查工作结束后，以组为单位在5月30日前提交核查报告（包括附表），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负责汇总各组核查结果，并于今年6月中旬前提交全省枯死松树调查质量核查报告（包括附表）。

13.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省森林病虫害检疫防治站。
14.  附表

1、表1：2009年春季枯死松树细班省级核查表

2、表2：2009年春季松枯死树普查省级核查情况一览表

3、表3：2009年春季松材线虫病发生细班周边农户省级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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